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

一、推荐免试条件

被推荐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含校内转专业学生；不含

专升本、专转本、第二学士学位、独立学院学生）的我校应届毕业生

（以下简称学生）；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

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上进；

3、无任何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以及违法违纪受处分记

录；

4、学习成绩优秀，专业排名名列前茅。具体办法按照全年级专

业总排名计算，即：前三年培养计划规定必修课程累计平均学分绩点

（以下称课程平均绩点）“专业排名”前 35%以内；

5、英语 CET-4达到 425分以上（含 425分）；

6、身心健康，达到研究生入学健康标准。



二、全面发展综合考核打分细则

考评指标 主要考评点
分

值
备注

1.参军入伍服兵役

（0-12 分）

有参军入伍服兵役经历者（服役年限为两年），

须提供证明材料
12

2.参加志愿服务

（0-10 分）

国家级活动担任志愿服务活动；或作为主力队员

参加公益服务活动并被国家级媒体报道；或参加

校级志愿服务活动并且学时数达 60学时及以上。

以上须提供证明材料

10

媒体报道是指由政

府部门主管的报纸、

电视、广播、网站进

行的报道。

省级活动担任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主力队员参加

公益服务活动并被省级媒体报道；或参加校级志

愿服务活动并且学时数达 40-59学时。以上须提

供证明材料

6

市级活动担任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主力队员参加

公益服务活动并被省级媒体报道；或参加校级志

愿服务活动并且学时数达 30-39学时。以上须提

供证明材料

4

参加校级志愿服务活动并且学时数达 20-29学时；

作为主力队员参加公益服务活动并被地市级媒体

报道。以上须提供证明材料

2

3.国际组织实习

（0-10 分）

参加国际组织的实习并提供相关单位开具的实习

证明，实习期大于 1个月
10

参加国际组织的实习并提供相关单位开具的实习

证明，实习期 15天-1个月
6

4.科研成果

（0-35 分）

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励有署名；获得国际发明专

利 1项（第一作者）；在 SCI收录期刊发表一区

论文 1篇（第一作者）

35
1.大创项目中承担

主要工作由指导教

师进行书面确认。

2.大创项目排名前 3
的同学共享加分总

额，分配比例为 5：
3：2。
3.SCI收录期刊发表

论文分区按照《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期刊分区表》升级

版大类分区执行。

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励（排名前 5名）；申请国

际发明专利 1项（第一作者）；在 SCI收录期刊

发表二区论文 1篇（第一作者）

25

科研成果获市厅级奖励（排名前 3名）；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1项（第一作者）；在 SCI收录期刊

发表三区或四区论文 1篇（第一作者）

20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项（第一作者）；在 EI或核

心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
15

校本科生学术科技论坛获奖；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1项（第一作者）
10

校大学生创新与实践项目按期结题，并承担主要

工作；院本科生学术科技论坛获奖（排名前三）
5

5.竞赛获奖

（0-33 分）
国家 A类竞赛特等奖（国家级） 33

1.同一项目在国家

级比赛中获奖，取最



高成绩进行加分。

2.项目得分须按照

获奖人排序进行系

数折算，获奖人排序

1、2的系数为 1.0，
获奖人排序 3、4的
系数为 0.8，获奖人

排序 5、6的系数为

0.6，获奖人排序 7、
8的系数为 0.4。
3.国际赛事参照执

行，但不得低于国内

赛事相关要求。

4.竞赛等级认定按

照南工校教〔2021〕
34号《南京工业大

学大学生学科竞赛

和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管理办法》执行。

国家 A类竞赛一等奖（国家级）；国家 B类竞赛

特等奖（国家级）
25

国家 A类竞赛二等奖（国家级）；国家 B类竞赛

一等奖（国家级）；国家 C类竞赛特等奖（国家

级）

20

国家 B类竞赛二等奖（国家级）；国家 C类竞赛

一等奖（国家级）
15

国家 C类竞赛二等奖（国家级）；国家 D类竞赛

特等奖（国家级）
12

国家 D类竞赛一等奖（国家级） 10

国家 D类竞赛二等奖（国家级） 8

以上每方面，学生在某一方面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原则上只取

一项。全面发展综合成绩（满分 100分）=参军入伍服兵役（满分 12

分）+参加志愿服务（满分 10分）+国际组织实习（满分 10分）+科

研成果（满分 35分）+竞赛获奖（满分 33分）。

三、特殊学术专长审核认定

严格审核认定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推免生学术专长原则上仅限

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

关的科研论文；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

（全国赛）并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国际赛事参照执行，但不得低于

国内赛事相关要求）。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

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本人推

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对于社会质



疑较多的赛事、刊物，由学院专家审核小组审核认定。必要时，学院

专家审核小组会同本研究领域权威专家、相关期刊杂志单位或赛事主

办单位等，对申请推免资格学生的科研创新成果、论文、竞赛获奖奖

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排除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

并组织相关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答辩。对学生提交的多篇科研

成果实行代表作评价，评价重点聚焦到创新质量和个人贡献。学院专

家审核小组及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答辩

全程录音录像，答辩结果公开公示。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学生特殊

学术专长，在推免系统和学院网站上予以公示。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

辩的，不纳入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

四、推免成绩组成

总成绩=学业综合成绩*85%+全面发展综合成绩*15%，总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当出现总成绩排名相同时，则依据学业综合成绩由高到

低排序。

学业综合成绩是指前三年培养计划规定必修课程累计平均学分

绩点（课程平均绩点）折算成的百分制成绩。

五、推免工作回避制度实施细则

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如收费辅导教学

等）报名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报

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也应主动向



学校报备申明。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的推免相关工作人员，

学校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

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推免资格。

六、信息公开及投诉途径等

学院通过官网和大厅公告栏公示推免生初选名单，未经公示的一

律无效。师生对推免结果有异议可及时向学院反映。

学院电话：025-83587260，邮箱 hdli@njtech.edu.cn。

七、其它

1、推免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涉及学校形象和考生利益，对

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有论文（文章）抄袭、虚报获奖或科研成果

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即由学校取消推免生资格，并报

省考试院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视情节暂停参

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1 至 3年，并按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

参加这一工作的教师和干部应当严格遵守教育部、省考试院和学校关

于推免工作的有关规定，认真仔细完成好这一工作。

2、已经获得推免资格，但在毕业前因违反校纪、校规而受到学

校相关处理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推免生资格。

3、本办法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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